	附件1

	工程规模标准

	序号
	工程类别
	项目名称
	单位
	规     模
	备   注

	
	
	
	
	大型
	中型
	小型
	

	1
	房屋建筑工程
	 一般房屋建筑工程
	工业、民用与公共建筑工程
	层
	≥25
	5～25
	<5
	建筑物层数

	
	
	
	
	米
	≥100
	15～100
	<15
	建筑物高度

	
	
	
	
	米
	≥30
	15～30
	<15
	单跨跨度

	
	
	
	
	平方米
	≥30000
	3000～30000
	<3000
	单体建筑面积

	
	
	
	住宅小区或建筑群体工程
	平方米
	≥100000
	3000～100000
	<3000
	建筑群建筑面积

	
	
	
	其他一般房屋建筑工程
	万元
	≥3000
	300～3000
	<3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2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城市道路
	路基工程
	—
	城市快速路、主干道路基工程≥5千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城市快速路、主（次）干道路基工程2～5千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城市次干道路基工程＜2千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含城市快速路、城市环路，不含城际间公路

	
	
	
	路面工程
	—
	高等级路面≥10万平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高等级路面5～10 万平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次高等级路面，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3
	
	城市公共广场
	广场工程
	—
	广场面积≥5万平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广场面积2～5万平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含体育场

	4
	
	城市排水
	污水处理厂
	—
	日处理量≥5万吨，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日处理量3～5万吨，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日处理量＜3万吨，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含泵站

	
	
	
	排水管道工程
	—
	管径≥1.5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管径0.8～1.5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管径＜0.8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含小型泵站，本表中的管径为公称直径DN

	注：工程规模划分标准依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试行）的通知》（建市〔2017〕171号）


附件2

北京市社会投资项目建设、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质量安全承诺书

本工程属于社会投资类        （中/小型）          （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依据《关于优化社会投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规定，我们共同作出如下承诺：

严格按照《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条例》等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文件规定和工程设计文件、合同约定，认真履行项目负责人的职责和义务，积极开展质量安全自查，及时消除质量安全隐患，保证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不降低建设工程施工质量，不发生施工安全事故。

建设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施工总承包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主要分包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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